

复兴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复兴街道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涉农
产业扶持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： 
《复兴街道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涉农产业扶持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经复兴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复兴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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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兴街道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涉农产业扶持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[bookmark: heading_0]
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域乡村产业发展战略部署，持续优化涉农领域营商环境，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，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在辖区布局涉农产业项目、扎根发展壮大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，结合街道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1、 [bookmark: heading_1]扶持对象
1.复兴街道辖区内，2025年1月1日后实施新建、改扩建生产性用房的涉农产业项目，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项目业主工商注册地、税务登记地（税务关系归属本街道）、实际经营地均位于本街道行政辖区范围内，依法足额缴纳税收、社会保险费等法定规费，无欠缴税费、拖欠工资等不良经营记录。
2.项目用地（经营用房）须取得合法用地（建设）手续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乡村建设规划及涉农产业用地相关规定，无违法用地、违规建设情形。
3.项目建设未接受其他各级财政性资金、国有资金相关奖补、补助及扶持。
2、 申报时间
2026年2月10日—2026年12月31日。
3、 [bookmark: heading_9]扶持标准
对符合条件的涉农产业项目，按经街道、村（社区）联合实地验收确认的合规审批生产性用房建筑面积，城市规划区内给予100 元/平方米、城市规划区外给与50元/平方米的一次性奖补，单项目奖补额度不超过10万元。
4、 申报资料
1.复兴街道社会资本投资涉农产业项目补助申报表；
2.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.营业执照复印件副本，需加盖企业公章，确保在有效期内）、涉农产业项目简介；
4.税务登记相关证明材料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或税务事项通知书复印件）、近3个月及以上纳税申报表（新建项目可暂不提供）、完税凭证复印件，以上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；
5.相关规费缴费凭证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6.经营场所证明（租赁合同、房产证明复印件，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7.其他与申报项目相关的佐证材料（按实际情况提交，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5、 [bookmark: heading_11]审批流程
本次扶持政策实行企业申报→村级初审→街道联合验收→街道审定→资金兑现的工作流程，全程公开透明，各环节严格把关：
1.企业申报：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向项目属地村（社区） 提交以上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三份，加盖企业公章，电子版同步报送）。
2.材料审核：经村级初审合格后，报送至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。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联合财政所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，并开展实地核查，审核结果在街道政务公开栏公示7个工作日。
3.异议处理：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由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牵头核查处理，核查结果书面反馈异议提出人和申报企业；
4.资金拨付：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经复兴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会议审议后，纳入奖补名单。奖补名单确定后，街道按规定办理拨款手续，将奖补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指定银行账户。
6、 [bookmark: heading_13]附则
1.本扶持方案（试行）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。
2.街道负责扶持资金的统筹管理，严格按照审批流程拨付资金，建立资金使用台账，接受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。
3.申报企业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若存在虚报、冒领奖补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立即追回已拨付资金，取消其后续奖补申报资格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4.本扶持方案（试行）由复兴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，实施期间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按上级政策执行。

附件1：复兴街道社会资本投资涉农产业项目补助申报表
附件2：复兴街道社会资本投资涉农产业项目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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